下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值班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本局设立总值班室。

    第二条    总值班室的日常工作由值班长负责，值班长由局长任命。

第三条   值班工作以值班表的形式上报有关部门及下发给每一位值班人员。

第四条   总值班室的主要工作内容： 
1、接收、传达和处理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投诉；

2、值班期间的来电、来访接待；

3、处理非工作时间、节假日期间上级电话通知的事项。
第二章　　值班人员、时间及交接班

第五条　值班人员由各科室人员轮流担任。

第六条　值班时间为24小时，即从当日上午8︰30至次日上午8︰30（见值班表）。

第七条　交班人员必须向接班人员交待清楚前一个值班日发生的事件及事态可能发展的趋势，并将值班日志、值班电话交给接班人员，履行签字交接手续。

第三章   值班人员工作职责

第八条    值班长工作职责

1、负责日常值班的管理工作；

2、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即赶到总值班室协助局领导处理有关工作；

3、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审核《事故信息快报》。

第九条    值班人员工作职责

1、必须熟悉值班工作流程，始终使值班电话保持畅通；

2、节假日及重要时期的值班不得离岗；非工作时间值班时，接到事故报告应及时赶到总值班室进行处理；接到上级电话通知的重要事项时，应准确记录，并及时报告局领导。

3、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首先向报告人问清具体事发地点和联系方式，并在第一时间向局领导和值班长报告。同时根据局领导的要求，通知相关科室人员赶赴事发现场。在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后，必须认真填写《生产安全事故接报记录》。

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要求，认真撰写《事故信息快报》，经局长签发后，在规定的时间上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稳定办和区总值班室。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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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值班记录的填写要求

第十条    字迹清晰、内容完整，并填写日期和签名。

第十一条    接到来电、来访时，必须详细填写投诉人姓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投诉或上访事由以及来电、来访时间。

第十二条    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必须填写接报时间、事发时间、事发地点、事发单位、人员伤亡情况及联系方式。

第六章  《事故信息快报》的撰写要求

第十三条    《事故信息快报》的撰写，必须遵循时效性、真实性、准确性。

第十四条   《事故信息快报》撰写的主要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情况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伤亡人员的情况；

6、已经采取的措施；

7、其它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五条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自200 年12月1日起实行24小时值班，地点为2013室。设立值班（举报）电话：58591815。
第十七条    本工作规则的解释权在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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